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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4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生物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101 

 

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孙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南华生物”）控股孙公

司城光（湖南）节能环保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城光节能”）与华谊兄

弟（长沙）电影文化城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谊兄弟（长沙）”）2016年12月12

日签署了《华谊兄弟（长沙）电影文化城项目一期泛光照明及灯光秀设备供货合

同》与《华谊兄弟（长沙）电影文化城项目一期节能空调及相关设备供货合同》，

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合同当事人 

1、华谊兄弟（长沙）电影文化城有限公司（甲方） 

法定代表人：罗晓； 

注册资本：10000万人民币； 

住所：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狮峰山村茅屋湾组68号； 

经营范围：电影放映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场地租赁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文化

活动的组织与策划；以自有资产进行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与管理（不得从事吸收存

款、集资收款、受托贷款、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）；旅游景

区规划设计、开发、管理；水上旅游服务；小型综合商店、小卖部；文化用品、

工艺品的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； 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、城光（湖南）节能环保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乙方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黄少和； 

注册资本：5846.5万人民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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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长沙市芙蓉区张公岭隆平高科技园内湖南金丹科技创业大厦A栋； 

经营范围：合同能源管理、节能项目管理；节能环保产品、照明设备、照明

器材、发电设备、电力设备、电力器材及相关智能系统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机

械设备（不含特种设备）、节能环保产品的改造、安装、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

技术咨询；节能环保产品及设备的管理、租赁；生产需要原材料的进口及产品的

出口；进口产品和设备的代理销售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； 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：城光节能的控股股东惠州市梵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南

华生物全资子公司，南华生物为城光节能间接控股股东。 

3、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，公司未与合同当事人发生购销交易。 

4、履约能力分析 

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

抗力等因素，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合同的执行。 

 

二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《华谊兄弟（长沙）电影文化城项目一期泛光照明及灯光秀设备供货合同》

 （1）合同概述 

本合同为对华谊兄弟（长沙）电影文化城一期项目供应泛光照明、灯光秀、

柴油发电机设备及一切配件，合同范围包括（但不限于）制造、生产、采购、供

应、运送、更换缺陷、保修和保用、验收和获取甲方的书面审批和使用。供应商

必须按合同文件履行义务并担保此等设备及一切配件符合规范要求。 

（2）运输及交货 

根据合同，交货时间为2016年12月20日前，交货方式为工地现场车板交货：

在交货地点，由甲方接货人签名接收货物并提供设备货物储藏仓库或空间。乙方

设备到货时，由甲方确认并指定货物堆放地点（甲方指定的地点必须是具有安全

保证的），货物安全由甲方负责。甲方现场验收合格，签收认可后，该设备风险

由乙方移交甲方。运输费用（含保费、保险费等费用）由乙方承担。 

（3）交易价格及结算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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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采用工程量清单报价、综合单价包干方式，结算按实际需求到货设备数

量进行结算；合同暂定设备总价款为人民币壹仟肆佰肆拾万贰仟柒佰壹拾叁圆叁

角（￥14,402,713.3元）。 

（4）签署及生效条款 

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（5）违约责任 

乙方责任：如果乙方没有按合同规定时间交货，每迟交一天，乙方应向甲方

支付价款总额1‰的违约金，但违约金总额不得超过价款总额的2%。如乙方在达

到此限额后仍不能交货，甲方可考虑终止合同，因此造成甲方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甲方签字认可的除外。乙方无故拖延交货期的，每拖延一天，应向甲方支付价款

的1‰的违约金，但因甲方原因造成的除外。 

甲方责任：甲方应提前15~20天向乙方订购设备（厂方供货周期的原因）；甲

方未能按合同规定时间支付设备款，则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新的付款时间。如甲

方在达到新的付款时间仍不能付款，乙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并追回相应设备，且甲

方应承担乙方的经济损失，乙方也可追究甲方有关的法律责任。甲方如需调整产

品型号，应及时通知乙方，并承担乙方重复运输、保管、设备差价、材料损失等

有关费用。甲方原因造成不能按期交货,其责任由甲方承担,而且交货期顺延。 

 

2、《华谊兄弟（长沙）电影文化城项目一期节能空调及相关设备供货合同》

 （1）合同概述 

本合同为对华谊兄弟（长沙）电影文化城一期项目供应节能空调设备及一切

配件，合同范围包括（但不限于）制造、生产、采购、供应、运送、更换缺陷、

保修和保用、验收和获取甲方的书面审批和使用。供应商必须按合同文件履行义

务并担保此等设备及一切配件符合规范要求。 

（2）运输及交货 

根据合同，交货时间为2016年12月20日前，交货方式为工地现场车板交货：

在交货地点，由甲方接货人签名接收货物并提供设备货物储藏仓库或空间。乙方

设备到货时，由甲方确认并指定货物堆放地点（甲方指定的地点必须是具有安全

保证的），货物安全由甲方负责。甲方现场验收合格，签收认可后，该设备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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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乙方移交甲方。 

（3）交易价格及结算方式 

合同采用工程量清单报价、综合单价包干方式，结算按实际需求到货设备数

量 进 行 结算 。 合 同暂 定 设 备总 价 款 为人 民 币 壹仟 玖 佰 陆拾 万 圆 整

（￥19,600,000.00元）。 

（4）签署及生效条款 

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（5）违约责任 

乙方责任：如果乙方没有按合同规定时间交货，每迟交一天，乙方应向甲方

支付价款总额1‰的违约金，但违约金总额不得超过价款总额的2%。如乙方在达

到此限额后仍不能交货，甲方可考虑终止合同，因此造成甲方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甲方签字认可的除外。乙方无故拖延交货期的，每拖延一天，应向甲方支付价款

的1‰的违约金，但因甲方原因造成的除外。 

甲方责任：甲方应提前15~20天向乙方订购设备（厂方供货周期的原因）；甲

方未能按合同规定时间支付设备款，则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新的付款时间。如甲

方在达到新的付款时间仍不能付款，乙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并追回相应设备，且甲

方应承担乙方的经济损失，乙方也可追究甲方有关的法律责任。甲方如需调整产

品型号，应及时通知乙方，并承担乙方重复运输、保管、设备差价、材料损失等

有关费用。甲方原因造成不能按期交货,其责任由甲方承担,而且交货期顺延。 

 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的影响 

前述合同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城光节能对外签署的业务合同，合同的签订和执

行将对本公司2016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，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

确认为准。 

2、合同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是否因履行合同而对

当事人形成依赖及依赖程度、相关解决措施等 

本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，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，

本公司主营业务亦不会因履约合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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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前述合同为控股孙公司日常业务经营合同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无

需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审议。 

 

六、风险提示 

上述合同签署对本公司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，但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存

在因国家法规政策发生变更、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风险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

投资风险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华谊兄弟（长沙）电影文化城项目一期泛光照明及灯光秀设备供货合同》 

2、《华谊兄弟（长沙）电影文化城项目一期节能空调及相关设备供货合同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

2016年 12月 13日 




